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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维修或缺陷纠正”是指被保险人在维护期内为以下目的所作之行为：  

(1) 被保险人为履行合同约定之维修义务，对被保险项目所作的维修；或 

(2) 被保险人为履行合同约定之缺陷纠正义务，对被保险项目任何缺陷所作的纠正。 

 

维护期以保单或批单载明为准。 

 

维护期应包含在保险期间内。 

 

除上述修订，本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仍然适用。 

 

 

 


